
修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
作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4 年 11 月 26 日科會產字第 1140083491 號函修正 

二、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： 

(一)資助機關：指補助機關。 

(二)申請機構（即執行機構）：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

點第二點規定者。 

(三)計畫主持人（申請人）及共同主持人：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

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者。 

(四)合作企業： 

1、國內企業為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、合夥事業及

公司；國外企業為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

之公司，並曾經公開且具公信力之評比機構納入評比者。 

2、不得有陸資投資，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工登記公示資料

查詢服務公告資料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司陸資來臺投資事業

名錄進行認定。 

3、合作企業由一家或二家以上組成，須有一家為主導企業。 

(五)前瞻技術研發型計畫：由執行機構與合作企業(限國內企業)共

同聚焦前瞻技術研發及培育長期關鍵技術研發人才，協助我國

產業維持世界領先地位。 

(六)產學研發中心型計畫：由執行機構與合作企業，共同設立產學

研發中心，建立長期穩固之合作關係，透過研發企業先端技術

及培育產業技術研發人才，促進產業發展。 

(七)領先技術發展型計畫：由執行機構與合作企業聚焦具產業競爭

領先優勢之解決方案，鼓勵發展關鍵核心技術，促進後續建立

長期產學合作模式及衍生下世代創新技術。 

(八)研究學院：指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，

由國立大學設立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(以下簡稱研究學院)。 

 


